
苏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
苏环建〔2026] 83 第 0071 号 

关于立讯电子科技（昆山）有限公司可穿 

戴式视听终端产品研发及产业化技改项目 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

立讯电子科技（昆山）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报送的《立讯电子科技（昆山）有限公司可

穿戴式视听终端产品研发及产业化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》（以下简称报告表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 

一、该项目建设单位为立讯电子科技（昆山）有限公

司，建设地点位于昆山币锦溪镇锦荣路 555 号。项目投资 

67000 万元。项目建成后，增加年产 1300 万套高端蓝牙耳机， 

总产能达 2000 万套／年。与昆山币数据局对投资项目备案（昆

数据技改备〔2025] 64 号）内容一致，该项目不分期建设。 

二、根据你公司委托苏州博宏环保有限公司（编制主持

人 张红，职业资格证书编号： 



2013035320350000003508320710，信用编号．BFIO1 3052 ）编

制的《报告表》结论，该项目的实施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

影响，在切实落实各项污染防治、环境风险防范，确保各类

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，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分析， 

该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。我局原则

同意《报告表》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

境保护措施。 

三、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

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的“三同时”制度。在项目

工程设计、建设和环境管理中，你公司须落实《报告表》中

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，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， 

并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

1．本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，生活污水接管至昆山市锦溪

污水厂有限公司，执行昆山市锦溪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接管

标准； 

2 本项目打样产生的颗粒物经设备自带收集装置收集

后通过袋式脉冲除尘器处理与实验室废气经通风橱万向罩

收集一并进入滤棉过滤＋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通过 1根 25 米

高的排气筒（DA 001）排放，镭雕产生的颗粒物经管道收集

袋式除尘器处理后与包装清洁、喷码废气经管道收集一并进

入滤棉过滤＋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通过 2 根 25 米高的排气筒 

(DAOO2 一 DA003）排放，涉锡焊接废气经管道收集滤网过滤

后与耳机组装、清洁废气经管道收集一并进入滤棉过滤＋二

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4 根 25 米高的排气筒（DAOO4 - 



DAOO7 ）排放，涉锡焊接废气经管道收集滤网过滤后与座充

组装、热熔焊接、固化、清洁废气经管道收集后一并进入滤

棉过滤＋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4 根 25 米高的排气筒 

(DAOO8 一 DAO11）排放，镭雕产生的颗粒物经袋式除尘器处

理后与座充组装、固化、清洁废气经管道收集后一并进入滤

棉过滤＋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与通过 4 根 25 米高的排气筒 

(DAO12 - DAO14、 DA052 ）排放。非甲烷总烃、颗粒物、锡

及其化合物执行江苏省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 

(DB32/4 041 一 2021）表 1、表 3 标准，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

放限值执行江苏省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 (DB32/4 041 

一 2021）表 2 标准； 

3．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高噪声设备须采取有效减振、隔声、 

消声等降噪措施并合理布局，确保厂界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

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 (GB12 348 一 2008) 3 类区标准。 

4．按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

物的收集、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。危险废物必须委托具备危

险废物处置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置，加强危险废物的收

集、运输过程的环境管理。本项目固体废物在厂内的堆放、 

贮存、转移应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

标准》 (GB18599 一 2020）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 

(GB18597 一 2023）的规定要求，防止产生二次污染。自项

目建成投产之日起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

理计划，并依法进行申报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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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严格落实环境风险的防范措施，避免风险事故。建设

单位应强化环境风险意识，从技术、工艺、管理等方面加强 

落实防范措施。 

你公司在项目设计、施工建设和生产中总平面布局以及

主要工艺设备、储运设施、公辅工程、污染防治设施安装、 

使用中涉及安全生产的应遵守设计使用规范和相关主管部

门要求，应对污水处理、粉尘治理等各类环境治理设施开展

安全风险辨识管控，健全内部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

责任制度，严格依据标准规范建设环境治理设施，确保环境 

治理设施安全、稳定、有效运行。 

6 按《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》（苏 

环控〔1997] 122 号）的要求完善各类排污口和标志设置。 

7 按《报告表》提出的要求对施工期和运营期执行环境 

监测制度，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监测工作，监测结果及 

相关资料备查。 

8 本项目建设施工期须采取有效措施减缓环境影响，切

实做好施工噪声、扬尘、固体废弃物和废水的污染控制及治 

理。 .  
四、根据项目区域总量平衡方案，本项目实施后，污染

物排放总量初步核定为（本项目／全厂，单位 吨／年） 

1．废气污染物总量指标：颗粒物 ;i. 5801/1. 7597. 

VOCs 延1O. 1583/30. 9465，作为总量控制指标。锡及其化合

物毛0. 0081/0. 0246，作为考核指标。 

2．固体废物．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。 



严格落买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你公司应当对《报

告表》的内容和结论负责。 

项目建成投产前，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

和要求向生态环境部门办理排污许可相关手续。项目施工合

同中应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。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暂行办法》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苏州市昆山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该工程的“三同

时”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苏州币昆山生态环境综

合行政执法局负责不定期抽查。 

建设单位是该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，须自

收到我局批复后及时将该项目报告表的最终版本予以公开。 

同时应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》（环

发〔2015] 162 号）做好建设项目开工前、施工期和建成后

的信息公开工作。 

如该项目所涉及污染物排放标准发生变化，应执行

最新的排放标准。 

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 

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、设施

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 

自批准之日起，如超过 5 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，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须报重新审核。 



苏州市

二0 

（项目代码： 25 08-32 058 3-89-02-2 54 088) 

抄 送 苏州市昆山生态环境局，苏州币昆山生态环境综合

行政执法局，苏州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

苏州币生态环境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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